




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(２０２６年版)

为建立健全我国智慧化多点触发的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,进

一步加强全国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工作,全面提升传染病疫情报

告质效,依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»等相关法律法规,制

定本规范.

一、组织机构职责

遵循分级负责、属地管理的原则,各有关部门与机构在传染病

信息报告管理工作中履行以下职责:

(一)疾病预防控制部门.

负责本行政区域传染病信息报告工作的组织指导.

１．负责本行政区域传染病信息报告工作的管理,组织建设和

完善本行政区域内传染病信息报告系统,并为系统正常运行提供

保障条件.

２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,结合本行政区域情况,制定传染病信息

报告实施计划,落实传染病信息报告工作.

３．定期组织开展对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信息报告、管理

等工作的指导与评价,委托卫生监督机构开展监督检查.

４．推进本行政区域内医疗卫生机构部署应用国家传染病智能

监测预警前置软件(以下简称前置软件).

５．国家疾控局、国家卫生健康委按照法定程序调整甲类或按

照甲类管理及乙类、丙类传染病病种和内容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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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．省级疾病预防控制、卫生健康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报省级人

民政府,依法调整乙类或者丙类传染病病种和内容,并报国家疾控

局备案.

(二)疾病预防控制机构.

负责本行政区域传染病信息报告工作的业务指导和技术

支持.

１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.

(１)负责全国传染病信息报告工作指导、业务管理和技术培

训,协助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疾控局制定相关标准、技术规范和

指导方案等.

(２)负责全国传染病信息的收集、分析、报告和反馈,动态监测

全国传染病报告信息,对疫情变化态势进行分析.

(３)负责对重点传染病发生、流行及分布进行监测,预测流行

趋势,开展风险评估,报告异常情况.

(４)负责传染病信息报告系统的规划、建设、维护和应用的改

进完善,为省级相关系统建设提供技术支持.

(５)负责对全国传染病信息报告数据备份,确保数据安全.

(６)定期开展全国传染病信息报告工作评估.

２．地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.

(１)负责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信息报告工作指导、业务管理和

技术培训,实施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和相关方案,建立健全传

染病信息报告管理制度.

(２)负责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信息的收集、分析、报告和反馈,

动态监测传染病报告信息,对疫情变化态势进行分析和风险评估.

(３)对本行政区域的重点传染病发生、流行及分布进行监测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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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测流行趋势,及时分析报告、调查核实异常情况.

(４)负责对本行政区域传染病信息报告系统的维护和技术支

持,对行政区域内部署前置软件的医疗机构提供技术支持.

(５)负责对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信息分析相关数据备份,确保

报告数据安全.

(６)定期开展本行政区域传染病信息报告工作情况的评估,将

发现问题线索移交卫生监督机构.

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履行以上职责的同时,负责对本行政

区域内责任报告单位报告的传染病信息进行审核.对暂不具备网

络报告条件的责任报告单位,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代报或指

导本行政区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乡镇卫生院代报传染病信息.

(三)卫生监督机构.

受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委托,依法对传染病信息报告工作开展

监督检查,查处违法违规行为.

１．检查医疗机构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、采供血机构等疫情报告

的管理组织、制度的建立落实情况以及履行疫情报告及报告质量

控制情况.

２．检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、疫情风险评

估职责情况以及主动收集疫情信息,分析、调查、核实疫情信息和

疫情报告情况.

(四)医疗机构.

执行首诊负责制,依法依规及时报告法定传染病及其他需要

报告的传染病,负责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要求的落实.

１．制定传染病报告工作程序,明确公共卫生科、临床科室等相

关科室和相关人员在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工作中的职责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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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建立健全传染病诊断、登记、报告、培训、质量管理和自查等

制度.

３．确立或指定具体部门和专(兼)职人员负责传染病信息报告

管理工作.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必须配备２名或以上专(兼)职人

员,二级以下医疗机构至少配备１名专(兼)职人员.

４．开展网络报告的医疗机构应配备传染病信息报告专用计算

机和相关网络设备,实现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间传染病信息互联

互通,保障信息报告及其管理工作.

５．负责对本单位相关医务人员进行传染病诊断标准和信息报

告管理技术等内容的培训.

６．负责传染病信息报告的日常管理、审核检查、网络报告和质

量控制,定期对本单位报告的传染病情况及报告质量进行分析汇

总和反馈.协助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传染病疫情调查和信息报

告质量评估.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乡镇卫生院履行以上职责的同时,负责收

集和报告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信息,并在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

指导下,为暂不具备网络报告条件的责任报告单位代报传染病

信息.

(五)其他机构.

１．采供血机构对献血人员进行登记,按«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

感染诊断标准»对最终检测结果为阳性病例进行网络报告.

２．检验检测等机构按照有关规定,向行政区域内疾病预防控

制机构报告有关信息.

二、传染病信息报告

(一)责任报告单位及报告人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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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为责任报告单位;其执行职务的人员

和乡村医生、个体开业医生均为责任报告人.任何单位或者个人

不得干预传染病疫情报告,不得隐瞒、谎报、缓报、漏报传染病

疫情.

(二)报告病种.

１．甲类传染病:鼠疫、霍乱.

２．乙类传染病:新型冠状病毒感染、传染性非典型肺炎、艾滋

病、病毒性肝炎、脊髓灰质炎、人感染新亚型流感、麻疹、流行性出

血热、狂犬病、流行性乙型脑炎、登革热、猴痘、炭疽、细菌性和阿米

巴性痢疾、肺结核、伤寒和副伤寒、流行性脑脊髓膜炎、百日咳、白

喉、新生儿破伤风、猩红热、布鲁氏菌病、淋病、梅毒、钩端螺旋体

病、血吸虫病、疟疾.

３．丙类传染病:流行性感冒、流行性腮腺炎、风疹、急性出血性

结膜炎、麻风病、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、黑热病、包虫病、丝虫

病、手足口病,除霍乱、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、伤寒和副伤寒以外

的感染性腹泻病.

４．国家卫生健康委决定调整的乙类、丙类传染病;报经国务院

批准公布的甲类传染病和需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、控制措施的传

染病.

５．省级人民政府决定行政区域内按照乙类、丙类管理的其他

传染病.

６．新发传染病、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以及其他暴发、流行的

传染病.

７．国家疾控局确定需重点监测的其他传染病.

(三)诊断与分类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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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报告人应按照传染病诊断标准及时对传染病患者或疑似

患者进行诊断.根据不同传染病诊断分类,分为疑似病例、临床诊

断病例、确诊病例和病原携带者四类.其中,需报告病原携带者的

病种包括霍乱、脊髓灰质炎以及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疾控局规定

的其他传染病.

(四)登记与报告.

责任报告单位或责任报告人在诊疗过程中应规范填写或由电

子病历(EMR)、电子健康档案(EHR)自动生成规范的门诊日志、

入/出院登记、检测检验和放射登记.

医疗机构的电子病历系统应当具备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功

能,与前置软件实现数据交互.首诊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发现传染

病患者、疑似患者和规定报告的病原携带者后,根据«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传染病报告卡»(以下简称«传染病报告卡»)(见附录)的要求,

生成电子传染病报告信息,通过前置软件等采集手段报告.

(五)信息报告要求.

１．传染病报告信息填写.

医疗机构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子病历系统,且应包含

«传染病报告卡»必填内容,可采用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或使用前置

软件补全信息填报,内容须完整、准确,填报人使用符合国家统一

认证标准的电子签名和时间戳.因传染病死亡的病例要按照有关

要求如实填报.

２．传染病专项调查、监测信息报告.

国家根据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需要开展专项调查、报告和监

测的传染病,应在本规范基础上按照有关要求执行.

(六)报告程序与方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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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染病报告实行属地化管理,首诊负责制.«传染病报告卡»

由首诊医生明确诊断后,填写完整信息,或其他执行职务的人员代

为填写.

１．传染病信息实行网络报告.方式包括通过前置软件确认上

报,或网络直报系统在线报告;暂不具备网络报告条件的责任报告

单位,须在规定时限内由本行政区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乡镇卫生

院或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代为报告,同时将传染病报告卡报送

至代报单位.

２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现场调查时发现的传染病病例,由本行

政区域医疗机构诊断后报告.

３．中国人民解放军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医疗机构向社

会公众提供医疗服务时,发现传染病疫情,应当按照本规定进行传

染病报告.

(七)报告时限.

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报告人发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

的肺炭疽、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等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患者、病原

携带者、疑似患者时,或发现新发传染病、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,

以及其他传染病暴发、流行时,应于２小时内进行传染病网络

报告.

对其他乙类、丙类传染病患者、疑似患者和规定报告的传染病

病原携带者在诊断后,应于２４小时内进行传染病网络报告.

对需重点监测的其他传染病按照相关方案要求执行.

暂不具备网络报告条件的责任报告单位及时向本行政区域社

区卫生服务中心、乡镇卫生院或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,并于

２４小时内将传染病报告卡报送至代报单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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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报告数据管理

(一)审核.

医疗机构传染病报告管理人员须对收到的传染病报告卡信息

进行错项、漏项、逻辑错误等检查,对需确认的信息及时向填报人

核实.

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疫情管理人员每日对行政区域内需确

认的信息及时向报告单位或报告人核实,对乙类、丙类传染病报告

信息于２４小时内通过网络完成确认.

对甲类传染病、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、新发传染病、突发原

因不明的传染病报告信息,省级、地市级、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

应立即调查核实,于２小时内通过网络完成确认,同时省级疾病预

防控制机构以电话等方式报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.

(二)订正.

责任报告单位发生报告病例诊断变更、已报告病例因该病死

亡或填报信息错误时,应严格按照传染病诊断标准及有关要求,由

该责任报告单位及时进行订正报告.对报告的疑似病例,应及时

进行排除或确诊.

实行专病报告管理的传染病,由相应的专病管理机构或部门

对报告的病例进行追踪调查,发现«传染病报告卡»信息有误或排

除病例时应当在２４小时内订正.

(三)补报.

责任报告单位发现漏报的传染病病例,应及时补报.

(四)查重.

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每日对行政区域内报告信息进行查

重,对重复报告信息进行删除.医疗机构每日对本单位报告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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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查重,对重复报告信息进行删除.

四、传染病疫情分析与利用

(一)疫情分析所需的人口资料以国家统计部门数据为准.充

分利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提高传染病数据分析

利用水平.

(二)国家疾控局定期向社会公布全国传染病疫情信息,县级

及以上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定期发布本行政区域传染病疫情信息.

(三)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须每日对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

情进行动态监测,须按周、月、年等进行动态分析报告.二级及以

上医疗机构每周进行传染病报告分析,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.

(四)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及时将疫情分析结果以信息、

简报或报告等形式向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同级疾病预防控制

部门报告,并反馈到下一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.

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及时将行政区域内疫情分析结果反

馈到行政区域内的医疗机构.

(五)毗邻的以及相关地区的疾病预防控制部门,应当及时互

相通报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以及监测信息、风险评估结果和

措施建议.

(六)信息利用实行分级分类管理.建立传染病信息共享机

制,利用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信息平台、全国一体化政务大

数据体系等,共享并综合应用相关数据.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申

请公开相关信息的,按照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»有

关规定办理.

五、资料保存

(一)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应做好传染病信息资料的保存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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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份,可通过下载传染病报告信息进行永久保存.暂不具备网络

报告条件的责任报告单位,其传染病报告信息由代报单位下载保

存,并生成登记备案表反馈原报告单位.

(二)符合«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»的传染病报告信息视

为与纸质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,须做好备份工作.

(三)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将传染病信息资料按照国家有

关规定纳入电子档案管理.

六、信息系统安全管理

(一)涉及对传染病信息报告系统发生需求变更和功能调整

时,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做好风险评估,报国家疾控局批准后

实施.

(二)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行政区域内信息报告相关系

统用户与权限的管理,应根据网络安全第三级等级保护的要求,制

定相应的制度,建立分级电子认证服务体系,加强对信息报告系统

的账号安全管理.

(三)医疗机构应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要求,保障网络安

全、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.

(四)医疗机构的电子病历系统实施传染病报告功能时,应通

过身份鉴别和授权控制加强用户管理,做到其行为可管理、可控

制、可追溯.

(五)遵循“谁使用,谁负责”的原则,信息系统使用人员不得转

让或泄露信息系统操作账号和密码.发现账号、密码已泄露或被

盗用时,应立即采取措施,同时向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同级疾

病预防控制部门报告.

(六)传染病信息报告、管理、使用部门和个人应建立传染病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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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使用的登记和审核制度,不得利用传染病数据从事危害国家安

全、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,不得对外泄露传染病患

者的个人隐私信息资料.

七、质量控制

(一)各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定期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传染

病信息报告工作进行评价,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并要求限期

改进.

(二)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根据本行政区域传染病信息报告

工作质量控制要求,定期对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和下级疾病预防

控制机构进行工作指导与评估.

(三)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应将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工作纳

入工作考核范围,定期进行自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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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１

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报告卡
表 号：疾控统 1表
制定机关：国家疾控局
批准机关：国家统计局
批准文号：国统制〔2024〕168号
有效期至：2027 年 10月

卡片编号： 报卡类别： 1、 初次报告 2、订正报告

患者姓名*： （患儿家长姓名： ）

有效证件号*： 性别*： 男 女

出生日期*： 年 月 日（如出生日期不详，实足年龄： 年龄单位： 岁 月 天）

患者工作单位（学校）： 联系电话：

病人属于*： 本县区 本市其他县区 本省其它地市 其他省 港澳台 外籍

现住址（详填）*： 省 市 县（区） 乡（镇、街道） 村 （门牌号）

人群分类*：

幼托儿童、 散居儿童、 学生（大中小学）、 教师、 保育员及保姆、 餐饮食品业、 公共场所服务员、 商业服务、 医务

人员、 工人、 民工、 农民、 牧民、 渔（船） 民、 海员及长途驾驶员、 干部职员、 离退人员、 家务及待业、 其

他、 不详（ ）

病例分类*：（1） 疑似病例、 临床诊断病例、 确诊病例、 病原携带者

（2） 急性、 慢性（乙型肝炎*、血吸虫病*、丙型肝炎*）

发病日期*： 年 月 日

诊断时间*： 年 月 日 时

死亡日期 ： 年 月 日

甲类传染病*：

鼠疫、 霍乱

乙类传染病*：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、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、艾滋病（ 艾滋病人、 HIV）、病毒性肝炎（ 甲型 乙型 丙型 丁肝 戊型 未分

型）、 脊髓灰质炎、 人感染新亚型流感、 麻疹、 流行性出血热、 狂犬病、 流行性乙型脑炎、 登革热、 猴痘、炭疽（ 肺

炭疽 皮肤炭疽 未分型）、痢疾（ 细菌性 阿米巴性）、肺结核（ 利福平耐药 病原学阳性 病原学阴性 无病原学结果）、伤寒

（ 伤寒 副伤寒）、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、 百日咳、 白喉、 新生儿破伤风、 猩红热、 布鲁氏菌病、 淋病、梅毒（ Ⅰ期

Ⅱ期 Ⅲ期 胎传 隐性）、 钩端螺旋体病、 血吸虫病、疟疾（ 间日疟、 恶性疟、 卵形疟、 三日疟、 诺氏疟、 混

合感染）

丙类传染病*：

流行性感冒、 流行性腮腺炎、 风疹、 急性出血性结膜炎、 麻风病、 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、 黑热病、 包虫病、 丝

虫病、 手足口病、 除霍乱、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、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

其他法定管理以及重点监测传染病：

订正病名： 退卡原因：

报告单位： 联系电话：

填卡医生*： 填卡日期*： 年 月 日

备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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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2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报告卡》填卡说明

卡片编码：由报告单位自行编制填写。

报卡类别：初诊病例和初诊死亡病例直接标识“初次报告”。对已填报过传染病报告卡的病人，在发

生诊断变更或死亡时，必须再次填报传染病报告卡，标识“订正报告”。
患者姓名：填写患者或献血员的名字，姓名应该和身份证上的姓名一致。

患儿家长姓名：14 岁及以下的患儿要求填写患儿家长姓名。

有效证件号：必填项，包括居民身份证、护照、港澳台胞证、军官证。尚未获得身份识别号码的人

员用特定编码标识。

性别：在相应的性别前打√。
出生日期：出生日期与实足年龄只填写其中一项即可。

实足年龄：对出生日期不详的用户填写实足年龄。

年龄单位：对于新生儿和只有月龄的儿童，注意选择年龄单位为天或月。

工作单位（学校）：民工、教师、医务人员、工人、干部职员必须填写发病时所在的工作单位名称，

学生、幼托儿童须详细填写所在学校（托幼机构）及班级名称。

联系电话：填写可与患者保持联系的电话号码，以便病例追踪、核实和随访。

病例属于：在相应的类别前打√。用于标识患者现住地址与就诊医院所在地区的关系。

现住地址：是指患者发病时的住址。必须填写省、市、县、乡（镇）等信息外，还要详细填写村、

组及社区、门牌号等可随访到患者的详细信息。如患者不能提供本人现住地址，则填写报告单位地

址。

人群分类：在相应的人群分类前打√。
病例分类：在相应的类别前打√。乙肝、血吸虫病、丙肝病例根据所作出的“急性”或“慢性”诊断进

行相应的填写。

发病日期：本次就诊开始出现症状的日期，不明确时填本次就诊时间；病原携带者填写初次检出日

期或就诊日期；HIV感染者填写首次发现抗体阳性的初筛检测/核酸检测阳性日期；艾滋病病人填

写本次就诊日期。采供血机构报告填写献血者献血日期。

诊断时间：须填写到小时。HIV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填写接到确认检测阳性报告单的日期；采供血

机构填写确认实验日期。

死亡日期：病例因该病死亡的日期。

疾病名称：在作出诊断的病名前打√。
其他法定管理以及重点监测传染病：填写纳入报告管理的其它传染病病种名称。

订正病名：当卡片类别为“订正报告”时，填写订正前的疾病名称。

退卡原因：填写卡片填报不合格的原因。

报告单位：填写报告传染病的单位。

填卡医生：填写传染病报告卡的医生姓名。

填卡日期：填写本卡日期。

备注：以上各项内容不能涵盖且需特别注明的信息。

注：报告卡带“*”部分为必填项目。



国家疾控局综合司 ２０２６年１月２６日印发

校对:刘海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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